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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编号为Q412063632，姓

名为谢淏清，出生时间为2017
年10月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M410162963，姓
名为王万森，出生日期为2012
年12月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O410414780，姓
名为李贾瑶，出生日期为2014
年2月2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于研深在洛阳市烈士陵
园 2室 3排 141号存放的骨灰

寄存证丢失，持证人于晓喜，自
本声明登报之日起，声明作废。●师盼位于偃师市首阳山
镇香峪村310国道南侧久鼎花
园 3幢 2单元 203的他项权证
丢失，证号为洛房偃师他字第
004685号，声明作废。●朱金生位于偃师区华夏
路南侧华夏新村8幢中单元2层
西户的土地证遗失，证号为偃国
用1998-0403号，声明作废。●伊川县柿树洼村新大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银行开户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4939001388402，声明作废。●洛阳国勤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章号为4103050
034108，声明作废。●孔莹护士执业证丢失，证
号为200941012153，工作单位：
张建俊西医诊所，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洛阳慧思旅行社有限公司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变更公告
伊川县众惠技能培训学校

（证号：52410329MJY211538
X），业务范围由计算机、保健按
摩、美容、种植、养殖、家政服
务、电商物流等职业技能短期
培训，变更为保健按摩师、农作
物植保员等职业技能短期培
训；办公地址由伊川县新鹏路
五达商贸城，变更为伊川县芯
源工业园2号楼2楼，法定代表
人：郭社朋。

洛阳市龙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办
理洛龙区佃庄镇龙飞大道（太学大道至兴业
街段）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与用地规划许可
证。根据国家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将有关事宜公示
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洛阳市龙兴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该项目选址范围位于洛龙
区海澜服装产业基地以北，规划太学大道以

东，兴业街以西，路面宽度为30米，行车道为
8.5米，设施带为1.5米，非机动车带为3米，人
行道为2米，总长度为971.135米。2024年2
月6日，该项目在洛阳市洛龙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备案(项目代码：2402-410311-04-01-
398751)。

三、用地性质：道路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65156866 18638839993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公示

公 告
新安县石寺镇石寺社区现成立工作专班，处理石寺社区明

珠家园建设项目的遗留问题，以及许东明任石寺社区居委会主

任期间涉及集体及其个人的债权债务，凡是与石寺社区明珠家

园项目建设（包括房屋买卖）及许东明个人（包括其个人的公

司）有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请持相关合法凭证（合同、欠条、证

明、证言等材料）原件于2024年5月25日至2024年7月24日

（两个月内），自行到石寺镇石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西门综

治办公室进行登记审核，截至2024年7月24日中午12：00前

未进行登记审核的，视为自动放弃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新安县石寺镇石寺社区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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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伊洛河流域生态保护，改善水环

境，保障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伊洛河流域的水污染防
治、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伊洛河流域，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洛河、
伊河干流及其支流汇水面积内的水域和陆域。

伊洛河主要支流的名录由市人民政府确定，其他支
流的名录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名录应当向社会公布。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三条 伊洛河流域保护应当坚持规划引领、保护

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伊洛河流域保

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研究解决伊洛
河流域保护的重要事项，将伊洛河流域保护管理工作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辖区
内伊洛河流域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伊洛河流域水污染
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伊洛河干流及其支流水资源管
理、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伊洛河流域生态保护
与修复的监督管理工作。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伊洛河流域湿地、防护林、水源涵
养林、岸线保护生态隔离带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应急
管理、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伊洛
河流域保护和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伊洛河流域实行河长制，设立市、县、乡、村
级河长体系，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
力的保护管理机制。

各级河长应当分级分段组织领导伊洛河流域的水资源
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执法监管等工作，督导协调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

第七条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伊洛河保护相
关活动。

对在伊洛河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管控
第八条 伊洛河保护规划是本市伊洛河流域规划、

建设、保护和管理的重要依据，由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编制，并向社会公布。

编制伊洛河保护规划，应当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管控要求，并与水资源综合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湿地保
护规划、防洪规划等相衔接。

第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伊洛河水域岸
线保护，组织划定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实施水域岸线分
区管理和用途管制。

伊洛河干流和主要支流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由市水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划定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

布。其他支流的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由所在县、区水行
政主管部门划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自然资源和规
划等部门根据批准的方案和河湖岸线划界技术要求，设
置标牌界桩。

第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伊洛河流域岸
线保护修复计划并组织实施，开展自然岸线和生态护坡
改造，恢复岸线生态功能，严格控制岸线开发建设。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得新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设立
新的村庄或者居住点，不得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林地，
不得新开垦荒地、新建生产堤。

第十一条 在伊洛河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
项目，应当依法审批。经批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保护水体、地貌、植被，防止造成污染和破坏。
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理施工场地，恢复原状。

第十二条 禁止在伊洛河干流岸线管控范围内新
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水平、生态保护水
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
第十三条 伊洛河水污染防治应当采取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等措施，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严格
控制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预防、
控制、减少伊洛河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十四条 伊洛河流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许可排
放浓度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生态环境、
城市管理、水行政等部门对伊洛河流域入河排污口进行
排查整治，明确责任主体，落实入河排污口设置、监测、关
闭等要求，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或者扩大入河排污口，应当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对可能影响防洪、供水、堤防安全和河势稳定的入河
排污口设置审核的，应当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排污单位应当依法设置排污口并安装标志牌，开展
规范化建设。排污口设置后，未经批准不得变动。

第十七条 排污单位应当保证水污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行，不得擅自停用、闲置或者拆除。未能正常运行的，
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编
制本行政区域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城镇雨水
排放管网建设计划或者雨污分流改造计划。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运行、维护。配套管网出现破损的，应当及时组织整
修或者改造。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设城镇排水管
网，加快实施雨污分流改造。

第十九条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清理雨
水管网中的垃圾等废弃物。

禁止餐饮经营单位和个人向雨水管网倾倒餐厨垃圾
等废弃物。

第二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维护。对未纳入
城乡污水管网的村庄的生活污水，因地制宜建设分散式
污水处理设施以及人工湿地、生态沟渠、生物滤池等，就
近净化处理生活污水。

第二十一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
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高效低
毒低残留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

第二十二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水环境
承载力、土地消纳粪污能力以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
划定并公布本行政区域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科学
确定畜禽养殖的品种、规模、总量。

禁养区内不得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
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和迁入畜禽养殖专业户，原有的应当通过标准化技术
改造，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畜禽散养密集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指导下，组织对畜禽粪便、污水
进行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第二十三条 农业农村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水产养殖的监督管理，鼓励和支持水产生态健康养殖。

水产养殖生产者应当开展循环水、洁水养殖，加强养
殖投入品管理，依法规范、限制使用抗生素等药品，开展
水产环境和养殖尾水治理。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应当符合
相关规定和要求。

禁止采用网箱、围网和拦河拉网方式在河道养殖。
禁止采用向水体投放化肥、粪便、动物尸体（肢体、内

脏）、动物源性饲料等污染水体的方式从事水产养殖。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本行

政区域内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垃圾填埋场、
加油站、矿山开采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等地下水
重点污染源和周边地下水环境风险隐患的调查评估，并
采取风险防范和整治措施。

第四章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第二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伊洛河流

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建立健全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坚持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
原则，推进系统治理。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综合考虑伊洛
河流域水资源条件、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科学论证、规划和建设伊洛河干流和主要支流蓄
水、节水、调水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快构建水网体系，优
化伊洛河水资源配置。

第二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省确定
的控制断面生态流量管控指标，会同本级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自然资源和规划等主管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伊洛河控
制断面生态流量管控指标，制定保障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伊洛河及
其主要支流源头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建立源头保护区，加
强植被和水源涵养林建设。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采取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淤地坝建设、坡耕地
治理等保护措施，调整树种结构和林分结构，提高森林覆
盖率，增强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能力。

第三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自然资源和
规划、水行政、生态环境、林业等部门，在不影响行洪和防
洪工程设施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建设沿河植被缓冲
带和隔离带等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程，建设伊洛河干
流两岸生态廊道，修复沿河生态系统。

第三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监测河道淤
积情况，制定河道清淤疏浚计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

第三十二条 伊洛河流域河道采砂应当实行采砂规划
和许可制度，确定禁采区、禁采期，按照许可的期限、范围、规
模、作业方式进行，不得破坏河床、河岸、河道和水生态环境。

河道采砂作业结束后，采砂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
规定对作业现场进行清理、平整，并负责限期恢复废弃作
业场所的地貌和植被。

第三十三条 露天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应当按照有
关技术规范、规程等，对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废水进行分
类收集、处理；对尾矿、废石等固体废物的集中收集、贮存场
所，根据实际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污染土壤、水体。

第三十四条 伊洛河流域在建、已建露天矿山企业
应当承担露天矿山生态修复责任。责任主体灭失的历史
遗留露天矿山，由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组织生
态修复。

第三十五条 应急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尾矿库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建立尾矿库联合巡查
和隐患排查制度。

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尾矿库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和环境风险，确保
尾矿库安全运行，对尾矿库安全终身负责。

对已解散或者关闭、破产的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尾矿
库的管理，无法确定责任人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河道、堤防、护岸等
水工程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负责修复；无法修复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伊洛河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
担修复责任、赔偿损失和相关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

施工结束后未及时清理施工场地，恢复原状的，由水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由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
禁养区内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
员在伊洛河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洛阳市伊洛河保护条例（草案）

为了加强伊洛河流域保护，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24年度地方立法计划的安排，我市制定的《洛阳市
伊洛河保护条例（草案）》已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为使该条例制定得
更加科学、完善，更加符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定，将

《洛阳市伊洛河保护条例（草案）》予以公布，公开征求
全市广大公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若有修改意见或
建议，请以书面、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于2024年

6月22日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映。
来信请寄：洛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洛阳市太康路18号），邮编：471000
电子信箱：lyrd311@163.com
联系电话：0379-65500100
特此公告。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5月22日

洛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4号


